
具攻擊性寵物及其出入公共場所該採取之防護
措施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具攻擊性之寵物指危

險性犬隻及無正當理

由曾有攻擊人或動物

行為紀錄之犬隻。

一、具攻擊性之寵物指危

險性犬隻及無正當理

由曾有攻擊人或動物

行為紀錄之犬隻。

本點未修正。

二、危險性犬隻指以下品

種犬隻：

(一)比特犬（Pit 

Bull Terrier）

包含美國比特鬥

牛犬（American

Pit

Bull Terrier 

or American 

Pit Bull）、美

國史大佛夏牛頭

犬（American 

Staffordshire 

Terrier）。

(二)日本土佐犬

（Japanese 

Tosa）。

(三)紐波利頓犬

（Neapolitan 

Mastiff）。

(四)阿根廷杜告犬

（Dogo 

Argentino）。

(五)巴西菲勒犬

（Fila 

Braziliero）。

(六)獒犬

（Mastiff）：

西藏獒犬

（Tibetan 

Mastiff）、鬥

牛獒犬（Bull 

Mastiff）、義

大利獒犬（Cane

Corso）、波爾

二、危險性犬隻指以下品

種及與其混血之犬

隻：

(一)比特犬（Pit 

Bull Terrier）

包含美國比特鬥

牛犬（American

Pit

Bull Terrier 

or American 

Pit Bull）、史

大佛夏牛頭犬

（  Staffordshir  

e Bull 

Terrier  ）、  美國

史大佛夏牛頭犬

（American 

Staffordshire 

Terrier）。

(二)日本土佐犬

（Japanese 

Tosa）。

(三)紐波利頓犬

（Neapolitan 

Mastiff）。

(四)阿根廷杜告犬

（Dogo 

Argentino）。

(五)巴西菲勒犬

（Fila 

Braziliero）。

(六)獒犬

（Mastiff）：

西藏獒犬

（Tibetan 

一、考量與危險性犬隻混

血之犬隻及經長期育

種之比特犬(史大佛

夏牛頭犬)，已不具

攻擊性爰經本會於一

百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以農牧字第一一〇〇
〇四二七二八號公告

修正「指定禁止飼養

輸入或輸出之動物」

(以下簡稱禁止飼養

公告)，增列管制之

比特犬僅包含美國比

特鬥牛犬、美國史大

佛夏牛頭犬。

二、為與禁止飼養公告第

二點所定比特犬之品

種一致，爰修正危險

性犬隻僅包含比特犬

等六種犬種，刪除與

其混血之犬隻，並配

合修正第一款所定比

特犬種類，刪除史大

佛夏牛頭犬。



多獒犬（Dogue 

de 

Bordeaux）。

Mastiff）、鬥牛

獒犬（Bull 

Mastiff）、義大

利獒犬（Cane 

Corso）、波爾多

獒犬（Dogue de

Bordeaux）。

三、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

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應由成年

人伴同，並採取下列

防護措施之一：

(一)以長度不超過一

點五公尺之繩或

鍊牽引，且應配

戴不影響散熱之

透氣口罩。

(  二  )  以具備防曬及通  

風功能之金屬製

堅固箱籠裝載。

三、具攻擊性之寵物出入

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

場所，應由成年人伴同，

並採取下列防護措施：

(一)以長度不超過一

點五公尺之繩或

鍊牽引。

(二)配戴不影響散熱

之透氣口罩。

一、現行第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整併並移列第一

款規範。

二、考量短鼻犬實務上不

易採用現行規定之防

護措施，為落實動物

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二

項規定確保公共安全

之立法目的，爰增訂

第二款以金屬製堅固

箱籠裝載具攻擊性寵

物之防護措施規定。


